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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形式发出通知，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应参与表决董事

１１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１１

人。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一、会议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审议并通过《关于投资参股苏州三星电子液晶显示

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详情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日发布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参股苏州

三星电子液晶显示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

二、会议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审议并通过《关于在深圳市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１５％

股权转让中放弃优先认购权的议案》。

详情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日发布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合资经营合同

的公告》。

三、会议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审议并通过《关于签署深圳市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

司合资经营合同的议案》。

详情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日发布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合资经营合同

的公告》。

本议案将提交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会议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审议并通过《关于与三星电子株式会社签署

ＯＤＭ

服

务协议的议案》。

详情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日发布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三星电子株

式会社签署

ＯＤＭ

服务协议的公告》。

五、会议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审议并通过《关于通知召开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兹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点

３０

分在深圳

ＴＣＬ

大厦

Ｂ

座

１９

楼召开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关于签署深圳市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合资经营合同的议案》。

特此公告。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００

� � �证券简称：

ＴＣＬ

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９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参股苏州三星电子

液晶显示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释义

在本公告中

，

除非文义载明

，

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

简称 含义

本公司

、

ＴＣＬ

集团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超科技 深圳市深超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三星电子 三星电子株式会社

三星中国 三星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园区国控 苏州工业园区国有资产控股发展有限公司

华星光电 深圳市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８．５

代液晶面板项目 第

８．５

代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

（

ＴＦＴ－ＬＣＤ

）

生产线项目

苏州三星 苏州三星电子液晶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一、对外投资概述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与三星电子、三星中国、园区国控在北京签署《合资经营合同》，各方拟合计

出资

１０

亿美元设立苏州三星电子液晶显示科技有限公司，其中本公司拟出资

１

亿美元（相当于

６．５３

亿元人

民币），占苏州三星注册资本的

１０％

。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投资事项，本次投资事项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根据有关规定，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行为。

根据《合资经营合同》约定，合同生效日为合资各方已收到下列文件原件或真实准确的复印件（

ｉ

）各

方依据各自的章程完成签署本合同所需要的所有各方内部最终批准；（

ｉｉ

） 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对项目的最

终批准，以及（

ｉｉｉ

）审批机构对本合同和公司章程的最终批准，，和正式颁发的批准证书之日。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三星电子基本情况如下：

１

、名称：三星电子株式会社

２

、企业性质：境外法人

３

、注册地：大韩民国水原市

４

、主要办公地点或住所：大韩民国京畿道水原市灵通区梅滩

３

洞

４１６

番地

５

、法定代表人：崔志成

６

、注册资本：

８

，

９７５

亿韩元

７

、主营业务：三星电子主要业务范围涵盖半导体、通讯、计算机产品和消费类电子产品等范围。

８

、主要股东：三星电子是一家在韩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三星电子已发行

总股数为

１７０

，

１３２

，

７６４

股， 其中普通股为

１４７

，

２９９

，

３３７

股 （占

８６．６％

） ， 优先股为

２２

，

８３３

，

４２７

股 （占

１３．４％

）。持股超

５％

的股东为：

Ｃｉｔｉｂａｎｋ Ｎ．Ａ

（共计持

１２

，

４９９

，

１６３

股，占三星电子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７．３５％

）；

Ｓａｍｓｕｎｇ Ｌｉｆ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共计持

１１

，

０２４

，

９７８

股，占三星电子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６．４８％

）。

９

、与本公司的关系：三星电子系本公司多媒体业务的上游合作伙伴。除此之外，三星电子与本公司及

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无其他关系或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

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二）三星中国基本情况如下：

１

、名称：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２

、企业性质： 外商投资企业（外国法人独资）

３

、注册地： 中国北京，注册号：

１０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６６５５

４

、主要办公地点或住所：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１１８

号航华科贸中心招商局大厦

２２０８－１３

单元

５

、法定代表人：金荣夏

６

、注册资本：陆仟叁佰贰拾玖万陆仟壹佰元整

７

、主营业务：（一）在国家允许外商投资的领域依法进行投资，（二）受其所投资企业的书面委托（经董

事会一致通过），向其提供下列服务：（

１

）以代理或经销的方式销售其所投资企业生产的产品、采购该企业

自用的机器设备、办公设备和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元器件、零部件、并提供售后服务；（

２

）在国家外汇管

理部门同意和监督下，在其所投资企业之间平衡外汇；（

３

）协助所投资企业招聘人员并在公司内设立研修

中心；为其提供技术培训、市场开发和咨询服务；（

４

）为其所投资企业提供运输、仓储等综合服务；（

５

）协助

其所投资企业寻求贷款及提供担保。 （三）在公司内部建立研究与开发中心，从事其所投资领域内的技术

研究与开发工作；（四）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以代理、经销或设立出口采购机构（包括内部机构）的方式出口

境内商品，并可按有关规定办理出口退税；（五）为其投资者提供咨询服务；（六）为其关联公司提供与其投

资有关的市场信息、投资政策等咨询服务。（七）购买所投资企业生产的产品进行系统集成后在国内销售，

如所投资企业生产的产品不能完全满足系统集成需要，则在国内外采购系统集成配套产品，但所购买的

系统集成配套产品的价值不应超过系统集成所需全部产品价值的

５０％

；（八）为其所投资企业的产品的国

内经销商、代理商以及与公司、其母公司或其关联公司前有技术转让协议的国内公司、企业提供相关的技

术培训；（九）为其所投资企业提供机器和办公设备的经营性租赁服务，（十）为其母公司生产的产品提供

售后服务。（十一）进口并在国内销售跨国公司的产品；（十二）进口为所投资企业，跨国公司的产品提供维

修服务所需的原辅材料及零、配件；（十三）承接境内外企业的服务外包业务；（十四）根据有关规定，从事

物流配送服务；（十五）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财务公司，向公司及所投资企业提供相关

财务服务；（十六）经批准，从事境外工程承包业务和境外投资、建立融资租赁公司或其他经营性租赁公司

并提供相关服务。 （十七）进口并在国内销售（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国家允许范围内的商品；在国内

采购并销售（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国家允许范围内的商品。

８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韩国三星电子株式会社（

１００％

）

９

、与本公司的关系：三星中国系三星电子的全资子公司，三星电子系本公司多媒体业务的上游合作

伙伴。 除此之外，三星中国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无其

他关系或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园区国控基本情况如下：

１

、姓名或名称：苏州工业园区国有资产控股发展有限公司

２

、企业性质： 有限公司（国有独资）

３

、注册地：中国苏州

４

、主要办公地点或住所：中华人民共和国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现代大道

９９９

号现代大厦

１０

楼

５

、法定代表人：沈磊

６

、注册资本：

３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７

、主营业务：经园区国资办授权的国有资产经营业务

８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９

、与本公司的关系：无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出资方式：

三星电子在苏州三星注册资本中的出资金额为五（

５

）亿美元（

ＵＳ￥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占苏州三星注册资

本的百分之五十（

５０％

），以自有现汇出资。 三星中国在苏州三星注册资本中的出资金额为一（

１

）亿美元

（

ＵＳ￥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的等值人民币，占苏州三星注册资本的百分之十（

１０％

），以自有人民币现金出资。园区

国控在苏州三星注册资本中的出资金额为三（

３

）亿美元（

ＵＳ￥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的等值人民币，占苏州三星注

册资本的百分之三十（

３０％

），以人民币现金出资。 本公司在苏州三星注册资本中的出资金额为一（

１

）亿美

元（

ＵＳ￥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的等值人民币，占苏州三星注册资本的百分之 十（

１０％

），以自有人民币现金出资。

２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苏州三星电子液晶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０

亿美金

经营范围：从事液晶电视显示器（主要为

４２

、

４６

英寸）及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

品，并就本公司生产的产品提供服务，从事本公司生产产品的同类商品的批发及进出口业务（上述不涉及

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最终经营范围以工商行政

管理局批准的内容为准。

３

、 苏州三星系三星电子拟在中国苏州建设的

７．５

代线

ＴＦＴ－ＬＣＤ

生产线项目的实施主体， 该项目是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获得国家发改委核准的

２

个外资液晶面板生产项目之一， 也是国内第一家由外商投资建设的

液晶面板工厂，项目的投资总额为

３０

亿美元，其中苏州三星的注册资本为

１０

亿美元；三星电子及三星中国

合计持有苏州三星

６０％

的股权，并负责其日常经营及管理。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投资金额及支付方式：

苏州三星的注册资本为十（

１０

）亿美元（

ＵＳ￥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其中，本公司在苏州三星注册资本中的

出资金额为一（

１

）亿美元（

ＵＳ￥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的等值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百分之 十（

１０％

），以人民币现

金出资。 公司本次将使用自有资金参股苏州三星。

２

、出资方式及时间表

《合资经营合同》第

５．０３

、

５．０４

条对出资方式、期限及条件作了如下约定：

“第

５．０３

条 出资方式及时间表

（

ａ

） 各方应全部以货币现金出资。

（

ｂ

）受第

５．０４

条约束并且除非各方另有决定，各方应按下述时间表缴纳出资：

（

ｉ

） 各方在成立日后

９０

日内对公司缴纳首期出资，首期出资额为其各自认缴的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

之十五（

１５％

）。

（

ｉｉ

）各方应在成立日后

１８０

日内对公司缴纳第二期出资，第二期出资额为各自认缴的公司注册资本的

百分之十五（

１５％

）。

（

ｉｉｉ

）各方应在成立日后

２

年内缴清剩余的各自认缴的公司注册资本。

（

ｃ

）各方保证分期进行的任何出资均应按照各自认缴的公司股权比例缴纳。

（

ｄ

）各方同意，由公司董事会决定第

５．０３

条（

ｂ

）款所述的各期出资的具体缴纳日期及缴纳金额，董事

会应在实际缴纳出资日三十（

３０

）日之前作出决定，并将其决定内容书面通知各方。

第

５．０４

条 出资条件 各方应在下列条件实现后，按本合同规定各自出资：

（

ａ

） 生效日已到；

（

ｂ

）本合同中所述的公司营业执照已签发。

如在本合同签署日起五（

５

）个月内，上述任何条件没有实现或没有以书面形式获得免除，项目文件应

作废并失效，任何一方均无权要求其他方对公司注册资本出资，或向其他方主张任何赔偿。 此外，适用第

２２．０１

条的规定，各方和公司应采取所必须的一切措施，申请注销公司的营业执照，并按照各方认缴的公

司股权比例承担费用（如有）。 ”

３

、标的公司董事会、监事和管理人员的组成安排：

苏州三星的董事会应由十（

１０

）名成员（单称“董事”，合称“全体董事”）组成。园区国控应委派三（

３

）名

董事，三星电子应委派五（

５

） 名董事，三星中国应委派一（

１

）名董事，

ＴＣＬ

应委派一（

１

）名董事。 如果日后

各方出资比例发生变动的，各方委派的董事会成员人数应参照出资比例进行调整。 董事长应由三星电子

委派。 副董事长一（

１

）人由园区国控委派。

苏州三星设监事一（

１

）名（“监事”），由三星电子提名并由各方共同委派。

苏州三星设总经理一名，由三星电子提名，设副总经理若干人，其中包括园区国控提名的

１

人。

４

、违约条款：

本合同任何一方违反或导致苏州三星违反本合同、公司章程或其它该方作为一方的项目文件中的重

要条款，应负责赔偿本合同其他方及苏州三星因其违约而遭受的损失。如本合同的多方违约，则各违约方

应承担其各自应负的违约责任。

５

：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合同生效日为合资各方已收到下列文件原件或真实准确的复印件（

ｉ

）各方依据各自的章程完成签署

本合同所需要的所有各方内部最终批准；（

ｉｉ

）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对项目的最终批准，以及（

ｉｉｉ

）审批机构对

本合同和公司章程的最终批准，，和正式颁发的批准证书之日

６

、其他重要条款

当 （

ｉ

）三星电子因任何三星电子原因未能按照深圳市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期限缴纳

出资或终止对深圳市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的投资，或（

ｉｉ

） 三星电子未经

ＴＣＬ

集团书面同意，违反相关

约定转让其拥有的深圳市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的股权，则

ＴＣＬ

集团可以发出书面通知要求三星电子收

购

ＴＣＬ

持有的苏州三星全部股权，三星电子应在

ＴＣＬ

集团发出收购通知后的三十（

３０

）日内，以收购价格向

ＴＣＬ

集团购买上述股权。 该等收购价格应等于：

ＴＣＬ

集团出资额加上约定利息。 该约定利息为，就

ＴＣＬ

集团

出资额按

ＴＣＬ

集团实际缴付出资当日的三（

３

）个月期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加百分之一（

１％

）所形成的利

息，该项利息自

ＴＣＬ

集团实际缴付出资当日起（包括该日）按月计算，直到该收购价格（包括一切应付利息）

缴清（但不包括缴清当日）为止。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三星电子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显示企业，拥有行业领先的产业链整合、产品设计制造及质量管理水

平，特别是在液晶显示产业链的垂直整合上，三星电子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三星电子也是本公司重要的上游战略合作伙伴，本次投资参股其液晶面板制造企业不仅将进一步巩

固在液晶产业上下游和三星电子的战略合作关系，还可通过参股投资分享合资企业的经营成果。 本公司

此次参股苏州三星

７．５

代液晶面板项目的同时， 三星电子将参股本公司在建的华星光电

８．５

代液晶面板项

目（详情参见与本公告同日发布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合资经营合同的公

告》）。 通过实施该战略合作，本公司

８．５

代液晶面板项目的主要产品与苏州三星项目在产品线上也形成一

定的互补，有利于本公司在全球液晶显示产业提升竞争力。

六、备查文件

１．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

《合资经营合同》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００

� �证券简称：

ＴＣＬ

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０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合资经营合同的公告

特别提示：

１

、本次签署合资经营合同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２

、 本次股权转让及设立合资企业事项尚待取得有权商务部门及发改委部门等国家有权机关对股权

转让的批准；

３

、本次股权转让和签署合资经营合同以苏州三星获得国家商务部的批准为交割先决条件。

释义

在本公告中

，

除非文义载明

，

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

简称 含义

商务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本公司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超科技 深圳市深超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三星电子 三星电子株式会社

华星光电 深圳市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

合资经营合同

》

指公司

、

三星电子及深超科技签署的华星光电

《

合资经营合同

》

本次股权转让 指深超科技将其所持华星光电

１５％

的股权转让给三星电子

《

股权转让协议

》

指深超科技与三星电子就本次股权转让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８．５

代液晶面板项目 第

８．５

代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

（ＴＦＴ－ＬＣＤ）

生产线项目

苏州三星 苏州三星电子液晶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一、交易概述

华星光电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其中本公司持股

５５％

，深

超科技持股

４５％

。 深超科技拟将其持有的华星光电

１５％

的股权通过进场交易方式转让予三星电子，该次

转让完成后，华星光电将变更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根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有关法律规定，公司需与三星

电子、深超科技签署华星光电新的《合资经营合同》。

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 本公司决定放弃该次股权转让的优先认购权并出具

《关于同意股权转让及放弃优先购买权声明》。 对于本次放弃华星光电

１５％

股权转让的优先认购权事项，

本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深超科技与三星电子签署了《股权转让协

议》。

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同意，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本公司、深超科技以及三星电子

签署《合资经营合同》（以下简称“合资合同”）。

鉴于深超科技所持有的华星光电股权属于国有股权，依据国有资产监管的相关规定，该等股权转让

须进入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指定的产权交易机构———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按照其交易规则进行

公开挂牌转让；除此外，本次股权转让及《合资经营合同》尚待取得外资审批机关的批准。

本次放弃优先认购权涉及的《股权转让协议》的股权交割以本公司拟出资参股的“苏州三星电子液晶

显示科技有限公司”是否取得国家商务部批准为先决条件，有关出资参股苏州三星的详情参见与本公告

同日发布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股苏州三星电子液晶显示科技有限公

司的公告》。

根据有关规定，本次签署合资合同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合资经营合同》尚待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三星电子基本情况如下：

１

、姓名或名称：三星电子株式会社

２

、企业性质：境外法人

３

、注册地：大韩民国水原市

４

、主要办公地点或住所：大韩民国京畿道水原市灵通区梅滩

３

洞

４１６

番地

５

、法定代表人：崔志成

６

、注册资本：

８

，

９７５

亿韩元

７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３０１１１－０００６２４６

８

、主营业务：三星电子主要业务范围涵盖半导体、通讯、计算机产品和消费类电子产品等范围。

９

、主要股东：三星电子是一家在韩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三星电子已发行

总股数为

１７０

，

１３２

，

７６４

股， 其中普通股为

１４７

，

２９９

，

３３７

股 （占

８６．６％

） ， 优先股为

２２

，

８３３

，

４２７

股 （占

１３．４％

）。持股超

５％

的股东为：

Ｃｉｔｉｂａｎｋ Ｎ．Ａ

（共计持

１２

，

４９９

，

１６３

股，占三星电子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７．３５％

）；

Ｓａｍｓｕｎｇ Ｌｉｆ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共计持

１１

，

０２４

，

９７８

股，占三星电子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６．４８％

）。

１０

、与本公司的关系：三星电子系本公司多媒体业务的上游合作伙伴。 除此之外，三星电子与本公司

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无其他关系或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

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１１

、三星电子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三星电子资产总额为

１３２

，

２２９．８６０

亿韩元，负债总额为

４６

，

６７１．３９４

亿韩元，净资

产为

８５

，

５５８．４６６

亿韩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营业收入为

１１２

，

７５９．２４９

亿韩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１２

，

４９９．５１０

亿韩元。

（二）深超科技基本情况如下：

深超科技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是深圳市国资委直管企业之一。根据深圳市政府有关文件确定，深超公司主

要代表市政府，作为扶持集成电路及新型平板显示器件产业发展的运作载体，承担着相应项目有关的招

商引资工作。

１

、姓名或名称：深圳市深超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２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３

、注册地：广东省深圳市

４

、主要办公地点或住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６００８

号特区报业大厦东座

３１

层

５

、法定代表人：娄超

６

、注册资本：

１．８

亿元人民币

７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４３４８２１１

８

、主营业务：以微电子加工业和微电路设计业为重点的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引进利用外资；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半导体集成电路产品委托加工、设计及销售；与微电子等高新技术产业相关的其他业务。

９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１０

、与本公司关系：深超科技与本公司股东“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同属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局管理。 除此之外，深超科技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

无其他关系或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华星光电系本公司与深超科技合资设立， 主要用于建设第

８．５

代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 （

ＴＦＴ－

ＬＣＤ

）生产线项目，项目目前正按计划顺利推进：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该项目的主体厂房提前一个月封顶，标

志着主体厂房的土建工程基本结束；在主体厂房封顶前，洁净室和机电工程已经开始进场施工，为今年

５

月生产设备安装调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生产设备采购也已基本完成。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华星项目首

台主设备通过吊装平台顺利搬入厂房， 比原计划提前， 标志着项目正式由基础建设转入设备的迁入、安

装、与调试阶段。在液晶面板核心的技术研发方面也有可喜成绩，截至目前已经完成专利申请

３７２

件，其中

发明专利申请

３６９

件。 目前各项工作正有条不紊的向前推进，预计将在

８

月试产。

１

、华星光电目前的基本情况如下：

主要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本公司出资

５５０

，

０００

万元，持股

５５％

；深超科技出资

４５０

，

０００

万元，持股

４５％

。

主营业务范围：新型平板光电显示器件、液晶显示产品及技术的研发，显示产品分析测试及其他技术

服务。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设立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注册地：深圳

主要财务数据： 华星光电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２

月财务报表已经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深圳分所审

计（立信大华（深）审字（

２０１１

）

３０８

号审计报告） ，华星光电截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单位

：

人民币元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３

，

９０３

，

８８１

，

５５９．２６ １１

，

８６５

，

８２９

，

６６５．５７

负债总额

３

，

９２７

，

４２７

，

８２６．６１ １

，

８８５

，

１９５

，

９９６．６５

净资产

９

，

９８０

，

６３３

，

６６８．９２ ９

，

９８０

，

６３３

，

６６８．９２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２

月

营业收入

１４１

，

８５０．００ １

，

０５０

，

７５２．２４

营业利润

－２

，

０４５

，

０６１．８９ －２５

，

６１６

，

５５７．８６

净利润

－１

，

３８７

，

２５３．２２ －１６

，

５４５

，

８１４．２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１９３

，

７９７

，

４８６．１２ ２６２

，

４９１

，

９２０．１５

２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华星光电将变更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股东及股权结构将变更为：本公司持

股

５５％

，深超科技持股

３０％

，三星电子持股

１５％

。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放弃优先认购权及《股权转让协议》

本公司向深超科技、三星电子出具《关于同意股权转让及放弃优先购买权声明》，主要内容为：

“（

１

）同意深超将其持有的拟转让股权转让给三星电子；

（

２

）同意放弃依据《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协议享有的对转让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及相关

义务。 ”

深超科技与三星电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该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１

、转让标的

深超科技持有的华星光电百分之十五（

１５％

）股权。

２

、转让价格：

转让各方同意，以转让股权的评估值为参考确定挂牌价（“挂牌价”）（根据深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９

号评估报告，华星光电股东全部权益估值为

９９９

，

０３６．２０

万元，拟转让股权对应的评估值为

１４９

，

８５５．４３

万元）。

（

１

） 如果确定的挂牌价高于十五（

１５

）亿元人民币，三星电子可以不参与本次股权求购活动，三星电

子不因此承担任何本协议或任何本协议所衍生出来的任何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和责任。

（

２

）如果挂牌价等于或低于十五（

１５

）亿元人民币，三星电子应根据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的交易程序

针对转让股权提出报价。

Ｉ

深超科技依据其自身判断，可接受或拒绝三星电子的报价；

ｉｉ

如果深超科技接受三星电子的报价，则该报价即为转让股权的转让价格（“转让价格”）；三星电子知

晓，如果三星电子为针对转让股权唯一的报价方，且三星电子报价等于挂牌价，则挂牌价即转让价格；

ｉｉｉ

如果深超科技拒绝三星电子的报价， 三星电子不会因此承担任何本协议或任何本协议 所衍生出

来的任何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和责任。 ”

３

、交割

在苏州三星获得商务部批准证书之日起三十（

３０

）日内，在各方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第

３．２

条规定签

署交割先决条件确认函的前提下，各方应按照约定的具体的时间（简称“交割日”）和地点进行转让股权的

交割。 在苏州三星电子液晶显示科技有限公司获得商务部批准证书之日起三十（

３０

）日内，如果交割先决

条件确认函未能签署，则交割日顺延至交割先决条件确认函签署后。

４

、协议的终止

无论《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包含其它相反规定，《股权转让协议》在下列情况下可于交割日之前的任何

时候终止：

（

１

）各方一致同意终止；

（

２

）如果深超科技对其在《股权转让协议》下的任何约定、陈述或保证发生任何违约行为，包括但不限

于陈述或保证是不完整的、虚假的或错误的，或该陈述或保证并未得适当、及时地履行的情形，并且该方

未能自收到三星电子发出的要求纠正该等违约行为的通知起三十（

３０

）日内纠正该等违约行为，则三星电

子可以向深超科技发出终止通知而终止《股权转让协议》，并要求深超科技赔偿和承担三星电子因违约而

产生的或者遭受的所有损失、损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三星电子为洽谈和签署项目协议所支付的全部费

用）和责任；

（

３

）如果三星电子对其在《股权转让协议》下的任何约定、陈述或保证发生任何违约行为，包括但不限

于陈述或保证是不完整的、虚假的或错误的，或该陈述或保证并未得适当、及时地履行的情形，并且该方

未能自收到深超科技发出的要求纠正该等违约行为的通知起三十（

３０

）日内纠正该等违约行为，则深超科

技可以向三星电子发出终止通知而终止《股权转让协议》，并要求三星电子赔偿和承担深超科技因违约而

产生的或者遭受的所有损失、损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深超科技为洽谈和签署项目协议所支付的全部费

用）和责任；

（

４

）交割日前， 如（

ｉ

）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因任何其自身原因未能按照苏州三星电子液晶显示科

技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期限缴纳出资或终止对苏州三星电子液晶显示科技有限公司的投资，或（

ｉｉ

）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经三星电子书面同意，违反相关协议约定转让其拥有的苏州三星电子液晶显示科技

有限公司的股权，则三星电子可以向深超科技发出书面通知而终止《股权转让协议》。

５

、生效条件：

该《股权转让协议》尚待满足下列全部条件后生效：

（

１

）本合同经各方正式签署；

（

２

）本次股权转让取得深圳市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批准；

（

３

）乙方依据本合同约定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成功摘得本次转让股权；

（

４

）本次股权转让取得有权商务部门批准。

（二）、《合资经营合同》

合资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

、协议签署方：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深超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三星电子株式会社

２

、出资额及比例：

华星光电注册资本为一百（

１００

）亿元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本公司在华星光电注册资本中的出资金额为五十五（

５５

）亿元人民币（

￥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占华星光电

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五（

５５％

）。 深超科技在华星光电注册资本中的出资金额为三十（

３０

）亿元人民币

（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占华星光电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三十（

３０％

）。 三星电子在华星光电注册资本中的出资

金额为十五（

１５

）亿元人民币（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占注册资本的百分之十五（

１５％

）。

３

、支付方式

本公司及深超科技根据华星光电的原《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已全额缴付其认购出资，且该出资缴付已

依法经验资，完成出资缴付；

三星电子根据《股权转让协议》，自深超科技处受让深超科技已实际缴付出资的共计

１５０

，

０００

万元人

民币的股权（占华星光电注册资本的

１５％

），取得该股权。

４

、标的公司董事会、监事和管理人员的组成安排

董事会应由七（

７

）名成员（单称为一名“董事”，合称为 “各名董事”）组成。 本公司应委派四（

４

）名董

事，深超科技应委派二（

２

）名董事，三星电子应委派一（

１

）名董事。 如果将来各方相关出资比例发生变

动，各方委派的董事会成员人数应按照变更后的出资比例进行调整。

华星光电不设监事会，设监事两（

２

）名（“监事”），由本公司和深超科技各委派一（

１

）名。

华星光电设总经理（“总经理”）一名。总经理应由董事会任命和免职。总经理任职期限由董事会决定。

本公司应提名总经理人选交由董事会任命，深超科技应提名一名副总经理（分管财务工作）。 为协助

总经理，董事会认为必要时，可以任命副总经理。

５

、违约条款

本合资合同任何一方违反或导致华星光电违反合资合同、华星光电章程或其它该方作为一方的任何

项目文件中的重要条款，应负责赔偿本合资合同其他方及华星光电因其违约而遭受的损失。 如本合资合

同的多方违约，则各违约方应承担其各自应负的违约责任。

６

、协议的生效条件

（

１

）各方依据各自的章程完成本合同所需的所有各方内部批准；

（

２

）《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以及

（

３

） 审批机构对本合同和公司章程的最终批准。

７

、华星光电经营期限

华星光电的经营期限应从成立日开始，且除非按照合资合同的条款规定提前终止，于二十（

２０

）年后

届满，但按下文规定延长时例外（“合营期限”）。如各方同意延长合营期限，华星光电应在不迟于合营期限

期满前至少六（

６

）个月向审批机构提出申请。合营期限经审批机构批准后方可延长。如果一方希望合营期

限按照合资合同相同条件延长，而其他方不同意如此，则希望延长一方可以依照合资合同条款的规定购

买其他方在公司的权益。

８

、终止和清算

《合资经营合同》终止条款如下：

“在不是违约方的前提下，任何一方可因下列理由之一终止本合同：

（

ａ

）如果任何其他方严重违反本合同或违反公司章程，并且违约方或违反方在接到有关该等违约或

违反的书面通知后三十（

３０

）天内仍未纠正等违约或违反情况；

（

ｂ

）如果公司严重违反其作为一方的任何其他项目文件，并且在接到告知其违约的书面通知后三十

（

３０

）天内仍未纠正违约情况；

（

ｃ

）如果任何其他方破产、无偿债能力、成为清算或解散程序的对象，或停止营业；

（

ｄ

）如果公司的全部或重要部分资产被任何政府机关征用或没收；

（

ｅ

）如果法律环境发生任何重大变化，导致不能实现第

４．０１

条规定的公司目的，且各方无法在该变化

发生六（

６

）个月内实施维持各方经济利益所需的调整；

（

ｆ

）如果不可抗力的情况或后果持续六（

６

）个月，且各方在设法解决该等不可抗力的原因后，未能解

决对各方开展公司运营造成巨大困难的全部事项；

（

ｇ

）发生任何下列情况之一，严重影响公司按原计划实施本项目的能力，包括但不限于：（

ｉ

）非因三星

电子的原因，三星电子不能将资金汇出韩国，以缴纳出资；（

ｉｉ

）非因三星电子的原因，公司不能将三星电子

应享有的红利或其他款项汇入韩国；或（

ｉｉｉ

）公司不能以与其经营业务范围相一致的方式在中国境内销售

及分销产品；

（

ｈ

）各方未能按第

９．１７

条的规定解决僵局；

（

ｉ

）如果生效日在本合同签字之日起四（

４

）个月内，或各方书面同意的其他日期，仍未发生；

（

ｊ

）发生《合资企业法》或任何中国的适用法律规定的任何其他终止原因。 ”

９

、其他重要条款

当 （

ｉ

）

ＴＣＬ

集团因任何

ＴＣＬ

集团原因未能按照苏州三星电子液晶显示科技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期限

缴纳出资或终止对苏州三星电子液晶显示科技有限公司的投资，或（

ｉｉ

）

ＴＣＬ

集团未经三星书面同意，违

反相关约定转让其拥有的苏州三星电子液晶显示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则三星电子可以发出书面通知要

求

ＴＣＬ

集团收购三星电子持有的公司全部股权，

ＴＣＬ

集团应在三星电子发出收购通知后的三十（

３０

）日内，

以收购价格向三星电子购买上述股权。该等收购价格应等于：三星电子出资额加上约定利息。该约定利息

为，就三星电子出资额按三星电子实际缴付出资当日的三（

３

）个月期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加百分之一

（

１％

）所形成的利息，该项利息自三星电子实际缴付出资当日起（包括该日）按月计算，直到该收购价格

（包括一切应付利息）缴清（但不包括缴清当日）为止。

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华星光电建设的

８．５

代液晶面板项目是本公司向液晶电视上游核心部件产业链延伸的关键环节，可

进一步完善公司在液晶业务上下游产业链的布局并带动相关上下游产业发展。 项目建成后，有望让公司

率先成为国内第一个具备

ＬＣＤ

彩电产业链全制程能力的企业，实现新型平板电视产业链的垂直整合。

三星电子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显示企业，在液晶显示产业链的垂直整合上处全球领先地位，拥有行

业领先的产业链整合、产品设计制造及质量管理水平。 本次三星电子的加入或可为公司在

８．５

代液晶面板

项目上的运营提供先进的管理经验分享。 同时，公司已同意出资参股苏州三星电子液晶显示科技有限公

司（系三星电子在中国市场生产

７．５

代液晶面板项目的实施主体，本公司同意出资

１

亿美元，占其注册资本

的

１０％

），而公司

８．５

代液晶面板项目的主要产品与三星电子在中国市场产品线能形成一定的补充。三星电

子一直以来是本公司重要的上游战略合作伙伴，本次合资将巩固公司在液晶产业上下游和三星的战略合

作关系，有利于公司在全球液晶显示产业提升竞争力。

本次深超科技向三星电子转让华星光电

１５％

股权以评估值为参考确定挂牌价（深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１

）

第

００９

号评估报告，华星光电股东全部权益估值为

９９９

，

０３６．２０

万元，拟转让股权对应的评估值为

１４９

，

８５５．４３

万元），交易对价公允合理，鉴于公司持有华星光电

５５％

的股权比例不变，该股权转让完成后不影响公司的

控股地位，经公司董事会讨论通过，独立董事同意，公司决定放弃对该等股权的优先认购权。

本次签署合资合同将导致华星光电企业性质由内资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中外合资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持有华星光电

５５％

的股权比例不变，不会影响本公司的控制权，华星光电仍属本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继续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六、备查文件

３．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４．

独立董事意见

５．

《股权转让协议》

６．

《合资经营合同》

７．

深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９

号评估报告

８．

立信大华（深）审字（

２０１１

）

３０８

号审计报告

９．

华星光电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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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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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证券简称：

ＴＣＬ

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１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

三星电子株式会社签署

ＯＤＭ

服务协议的公告

释义

在本公告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简称 含义

本公司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三星电子 三星电子株式会社

华星光电 深圳市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８．５

代液晶面板项目 第

８．５

代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

ＴＦＴ－ＬＣＤ

）生产线项目

一、风险提示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华星光电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以下简称“生效日期”）与三星电子签署《

ＯＤＭ

服务协

议》（以下简称“

ＯＤＭ

协议”），根据

ＯＤＭ

协议规定，华星光电将向三星电子提供根据三星电子提供的规范

和质量标准开发和生产的液晶显示屏产品（以下简称相关产品），并加贴恰当的三星标签。

ＯＤＭ

协议应从

华星光电开始为三星电子批量生产之日起的五 （

５

） 年期限内保持有效，并在满足协议相关条款前提下

可自动续约后续的一 （

１

） 年。

根据协议，华星光电同意自

８．５

代液晶面板线提供相关产品，而三星电子仅在通过下达采购订单授权

采购之时才有义务购买相关产品。 除不可抗力因素之外，本

ＯＤＭ

协议是否能够得到完整执行存在不确

定性。

华星光电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主要用于建设

８．５

代液晶面板项目，目前各项工作正有条不紊的向

前推进，预计将在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试产，本年末量产。 本

ＯＤＭ

协议开始的时间由双方在华星光电量产后另行

协商。 因此，预计协议履行不会对本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１

、三星电子基本情况

姓名或名称：三星电子株式会社

法定代表人：崔志成

注册资本：

８

，

９７５

亿韩元

主营业务：三星电子主要业务范围涵盖半导体、通讯、计算机产品和消费类电子产品等范围。

注册地：大韩民国水原市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三星电子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２．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上市公司发生的购销金额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本公司与三星电子的交易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交易类别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采购原材料和产成品

４１７

，

３９２ ４８２

，

９１０ ５９

，

２２２

销售原材料和产成品

９３

，

７５６ １６

，

４４３ －

小计

５１１

，

１４８ ４９９

，

３５３ ５９

，

２２２

３．

履约能力分析

三星电子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显示企业，也是本公司一直以来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之一，具有良

好的支付能力。

三、

ＯＤＭ

服务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交易价格：

相关产品的价格以参考相关市场数据并按

ＯＤＭ

协议规定的原则确定。

２

、产品数量：

华星光电同意由

８．５

代液晶面板线提供相关产品。双方同意三星电子最高可采购数量为华星光电最

高生产能力的百分之十五 （

１５％

）。 三星电子可以在向华星光电下达采购订单前，要求调整产品数量、

产品价格、产品混合、交货日期以及任何其他条件。

２

、结算方式：

华星光电应在每个月结束后的十五（

１５

） 天内出具一份发票，且三星电子应在从华星光电处收到

此类发票后三十（

３０

） 个日历日内，通过电汇方式以美元向华星光电支付

ＯＤＭ

协议列出的相关产品的

价格。

３

、协议生效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４

、履行期限：

ＯＤＭ

协议从华星光电开始为三星电子批量生产之日起的五 （

５

） 年期限内保持有效，并在满足协

议相关条款前提下可自动续约后续的一 （

１

） 年。

四、对公司的影响

华星光电建设的

８．５

代液晶面板项目是本公司向液晶电视上游核心部件产业链延伸的关键环节，项

目建成后的主要产品为

２６

英寸至

３２

英寸（占比

５０％

）、

４６

英寸（占比

３５％

）以及

５５

英寸（占比

１５％

）液晶电

视模组，加工玻璃基板尺寸为

２２００ｍｍ×２５００ｍｍ

，最大加工能力为

１０

万张

／

月，年产液晶电视模组约

１

，

４００

万

～１

，

７００

万块。

三星电子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显示企业，也是本公司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

ＯＤＭ

服务协议如完整

履行，销售量或将最高达华星光电

８．５

代液晶面板项目

１５％

的产能（约

２１０

万

～２５５

万块液晶电视模组）。本

公司将以

ＯＤＭ

方式向三星电子提供液晶电视模组，有利于保证本公司液晶电视模组的产能，降低整体

成本；且能提升本公司

８．５

代液晶面板项目的规模效率与研发、制造、供应链管理等方面的竞争力。

五、审议程序

签署本

ＯＤＭ

协议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六、其他相关说明

１．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

２．

备查文件：

（

１

）、第三届第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

２

）、《

ＯＤＭ

服务协议》。

ＴＣ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００

证券简称：

ＴＣＬ

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２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

：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的合法性

、

合规性情况

：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

决定召

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点

３０

分

４．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

５．

出席对象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

２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

３

）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６．

会议地点

：

深圳市科技园高新南一路

ＴＣＬ

大厦

Ｂ

座

１９

楼第一会议室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

一

）

合法性和完备性情况

：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

审议事项符合有关法

律

、

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

（

二

）

议程

：

审议

《

关于签署深圳市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合资经营合同的议案

》

（

三

）

披露情况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

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

三

、

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

法人股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

、

法人授权委托书

、

出席人身份证

、

股东帐户卡

到本公司董事会办理登记手续

；

（

２

）

社会公众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

、

股东帐户卡及证券商出具的有效股权证明办理登记

手续

；

（

３

）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

、

委托人身份证

、

股东帐户卡及证券商出具的

有效股权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

（

４

）

股东可以用传真或信函方式进行登记

。

２．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

３．

登记地点

：

深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

（

科技园

）

南区一道

ＴＣＬ

大厦

Ｂ

座

１９

层

，

邮政编码

：

５１８０５７

。

四

、

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

（

１

）

公司地址

：

深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

（

科技园

）

南区一道

ＴＣＬ

大厦

Ｂ

座

１９

层

（

２

）

邮政编码

：

５１８０５７

（

３

）

电话

：

０７５５－３３９６８８９８

（

４

）

传真

：

０７５５－３３３１３８１９

（

５

）

联系人

：

王晋

２．

会议费用

：

与会股东或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

五

、

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单位 （个人） 出席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章）：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代理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委托人表决意见（有效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序号 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签署深圳市华星光电技术有

限公司合资经营合同的议案

》

如委托人未明确表示表决意见，则受托人（代理人）可按自己决定表决。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在深圳市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１５％

股权转让中放弃优先认购权发表的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章程》和《独立董事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我

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在深圳市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星光电”）

１５％

股权转让

中放弃优先认购权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本次深超科技向三星电子转让华星光电

１５％

股权以评估值为参考确定挂牌价 （深中企华评报字

（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９

号评估报告，华星光电股东全部权益估值为

９９９

，

０３６．２０

万元，拟转让股权对应的评估值

为

１４９

，

８５５．４３

万元），交易对价公允合理，鉴于公司持有华星光电

５５％

的股权比例不变，该股权转让完

成后不影响公司的控股地位，公司放弃在本次交易中同等条件下之优先购买权，不存在损害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

独立董事：

曾宪章 陈盛沺 叶月坚 丁 远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０７

证券简称：多氟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３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配实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

获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

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证监会指定网站上。 本次分红派息、转增股本距离股东

大会通过分配和转增股本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

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０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

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２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

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８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

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０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１３９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２８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２９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２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２９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２９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高管锁定股份、

ＩＰＯ

前限售股

份

－

个人、

ＩＰＯ

前限售股份

－

法人。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２９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新

股

送股 公积金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

条件股份

８０

，

００６

，

２００ ７４．７７％ ２４００１８６０ ２４

，

００１

，

８６０ １０４

，

００８

，

０６０ ７４．７７％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

持股

１０

，

０６５

，

０００ ９．４１％ ３０１９５００ ３

，

０１９

，

５００ １３

，

０８４

，

５００ ９．４１％

３

、

其他内资

持股

６９

，

９４１

，

２００ ６５．３７％ ２０９８２３６０ ２０

，

９８２

，

３６０ ９０

，

９２３

，

５６０ ６５．３６％

其中

：

境内

非国有法人

持股

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０８％ ４２０００００ ４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８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０８％

境内自然人

持股

５５

，

９４１

，

２００ ５２．２８％ １６７８２３６０ １６

，

７８２

，

３６０ ７２

，

７２３

，

５６０ ５２．２８％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

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

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二

、

无限售

条件股份

２６

，

９９３

，

８００ ２５．２３％ ８０９８１４０ ８

，

０９８

，

１４０ ３５

，

０９１

，

９４０ ２５．２３％

１

、

人民币普

通股

２６

，

９９３

，

８００ ２５．２３％ ８０９８１４０ ８

，

０９８

，

１４０ ３５

，

０９１

，

９４０ ２５．２３％

２

、

境内上市

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

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

数

１０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３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３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９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最新股本

１３９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

每股收益为

０．３４

元。

八、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 焦作市中站区焦克路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二楼

证券部办室

咨询电话：

０３９１－２９５６９９２

咨询传真：

０３９１－２９５６９５６

咨询联系人：陈相举

九、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７６

证券简称：广发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４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准设立佛山分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日前，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广东

设立

１

家分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５５９

号），公司获准在佛山设立广

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管理佛山市、韶关市、清远市的证券营

业部。

拟设的佛山分公司营业地址为 “佛山市季华路

２９

号广发大厦

１９

楼”，

佛山分公司专职从事佛山市、韶关市、清远市区域内证券营业部的管理，

不直接经营证券经纪业务，也不从事投资银行等任何其他业务。 佛山分公

司属于费用中心，不需划拨营运资金。

公司将依法完成筹建，并按要求办理有关证照。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１４ ９００９０７

股票简称：鼎立股份 鼎立

Ｂ

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００５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资产收购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９

日披露了七届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决定以

４

，

０００

万元的价

格收购浙江中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广西有色金属集团岑溪稀土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

的股权。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公司完成了该项股权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目前广西有色金属

集团岑溪稀土开发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变更为： 广西有色金属集团稀土开发有限公司

持有其

５１％

的股份，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１０％

的股份，浙江

中电设备有限公司持有其

３９％

的股份。

特此公告。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股票简称：首钢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５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５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由于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已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起停牌。 目前，公司正与控股股东及有关方面就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深入

沟通、协商。 由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将

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证券监管部门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周发布一次重大事项进展公告。待有关事项确定后，

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８８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８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批国家级绿色矿山试点的公告

� � �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国土资源部公布《关于首批国家级绿色矿山试点单位名单公告》，经过相关程

序确定全国

３７

家单位为首批国家级绿色矿山试点单位。 本次试点单位有煤矿

１１

家，其中

包括本公司所属的上湾煤矿（井工矿）和黑岱沟煤矿（露天矿）。

进入试点单位名单，反映公司所属煤矿在资源开发过程中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

社会效益协调统一工作走在行业的前列。 按照国家有关要求，试点单位将努力建成首批

国家级绿色矿山。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